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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导言 
国际劳工大会(劳工大会)是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关 (《国际劳工组

织章程》第 2 条)。另外两个机关是理事会(劳工组织的执行机关)和国际劳工局(劳工组织的常设
秘书处)。 

 图 1. 劳工组织治理结构 

 

劳工大会每年举行一次会议，汇聚来自劳工组织 187 个成员国的三方代表团和若干观察员，
审议与劳动世界有关的一系列议题。 

II. 劳工大会的职责 
劳工大会的主要职能包括： 

• 制订和通过国际劳工标准(公约和建议书)； 

• 通过其标准实施委员会监督标准实施情况； 

• 批准劳工组织两年期计划和预算以及成员国之间的会费分摊安排； 

• 选举理事会理事； 

• 接纳非联合国会员国为劳工组织新成员国； 

• 通过章程修正案； 

• 讨论总干事报告和理事会主席报告； 

• 通过若干决议，为劳工组织总体政策和未来活动确立指导方针。 

 

国际劳工大会

理事会

总干事

劳工局

选举 向大会报告/
确定大会议程

向理事会报告任命

负责劳工局的工作 向总干事报告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lang--en/index.htm
http://www.ilo.ch/dyn/normlex/en/f?p=1000:62:0::NO:62:P62_LIST_ENTRIE_ID:2453907:NO#A2
http://www.ilo.ch/dyn/normlex/en/f?p=1000:62:0::NO:62:P62_LIST_ENTRIE_ID:2453907:NO#A2
https://www.ilo.org/gb/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global/about-the-ilo/how-the-ilo-works/organigramme/lang--e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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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劳动大会的组成 

1. 国家三方代表团 

1.1. 代表 

每个国家代表团至少由两名政府代表、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组成(2-1-1)。政府、
雇主和工人代表各自独立参会和投票。 

1.2. 顾问和替补代表 

每名代表可以由顾问(包括替补代表)陪同，但为会议议程上每项技术议题委派的顾问人数不
得超过两人。 

1.3. 被委派替代顾问的人员 

在代表团顾问席位出现空缺(例如因提前离会)的情况下，可以委派数量有限的人员填补空缺。
为议程上每项技术议题委派的顾问替代者不能超过一人(顾问人数上限的一半)。 

1.4. 部长 

不担任代表的部长可以出席全体会议并发言。 

1.5. 其他人员 

可以委派其他人员作为代表团的陪同人员，但不积极参与大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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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2. 国家三方代表团的组成 

 
只有政府可以委派代表团。各国政府必须在与各自国内最具代表性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

(视情况而定)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提名雇主和工人代表及顾问(见国家代表团的解释性说明——提交
证书)。 

为了实现代表团中的性别均等，强烈敦促各国政府及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在其出席大会的
代表团中增加女性成员的人数，特别是作为代表的女性成员(见性别信息图)。 

2. 观察员 

理事会邀请国际政府间组织、国际非政府组织和非成员国作为观察员出席大会(关于国际非
政府组织与会的更多信息，参见此处)。 

IV. 劳工大会的架构和运行 

1. 会议和议程 

劳工大会通常于 6 月在日内瓦召开现场会议。议程包括“常设”议题(如劳工组织计划和预
算)和“技术”议题，技术议题通常根据理事会的决定列入议程。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13289.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213289.pdf
https://www.ilo.org/ilc/AbouttheILC/WCMS_865881/lang--en/index.htm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exrel/documents/genericdocument/wcms_17343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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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负责人 

劳工大会工作由开幕会议上选出的大会负责人指导。负责人包括一名主席(一名政府代表或
部长)和三名副主席(一名政府代表、一名雇主代表和一名工人代表)。 

3. 各小组 

劳工大会代表和顾问分为政府组、雇主组和工人组。每组选举一名主席和至少一名副主席。
雇主组和工人组还选举各自的秘书，秘书可从组外人员中产生。每组至少要提名大会副主席和
大会各委员会成员，并进行理事会理事选举。根据小组自治原则，各组在遵守《大会议事规则》
的前提下掌握各自的程序。 

4. 秘书处 

劳工组织总干事担任大会秘书长，劳工局承担大会秘书处工作。 

5. 全体会议 

劳工大会在全体会议以及其开幕会议上设立的各单独委员会中开展工作。全会召集所有与
会三方代表团。全会专门用以： 

• 讨论总干事报告和理事会主席报告； 

• 举办劳动世界峰会； 

• 通过委员会成果文件(决议、国际劳工标准和其他文本)以及劳工组织计划和预算。 

参与全会工作的权利在下表 1 中列出。没有机构职能的人员(陪同部长的官员、辅助人员和
其他人员)不享有任何参与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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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全体会议：发言权、提出修正案的权利和表决权 

 发言权 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表决权 * 

到会部长 
《议事规则》第 2 条 
第 2(a)款 

有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6 款和第 23 条第 3 款 

无，除非被任命为代表 无，除非被任命为代表 

代表 
《章程》第 3 条 
第 1 款 

有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1 款、第 3 款和 
第 23 条第 3 款 
(就后者而言，政府方面
仅可由一名代表或部长 
发言) 

有 有 

顾问和替补代表 
《章程》第 3 条第 2 款
和第 7 款 
《议事规则》第 1 条 
第 2 款和第 3 款 

仅在替补代表行使代表 
职责时 

仅在替补代表行使代表 
职责时 

仅在替补代表行使代表
职责时 

被委派替代顾问的人员 
《议事规则》第 2 条 
第 2(i)款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席位
空缺时，条件与顾问相同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席位
空缺时，条件与顾问相同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 
席位空缺时，条件与 
顾问相同 

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7 款 

有 无 无 

来自非成员国的观察员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8 款 

经主席允许可发言 无 无 

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8 款 

经主席允许可发言 无 无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14 条
第 9 款 

经负责人一致同意可发言 无 无 

* 见下文 6.7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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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委员会 

劳工大会的几乎所有实质性工作都是在委员会中进行的。各委员会在完成工作后向大会全
会报告。它们的成果文件(决议、结论、文书等)只有在全会批准后方才有效，而全会有时可能需
要进行投票表决。 

委员会分为两类：常设委员会和技术委员会。 

 图 3. 劳工大会的架构 

 

除了大多数有固定成员的常设委员会之外，委员会由经注册的政府以及由雇主组和工人组
注册的各自代表及顾问组成。注册工作早在大会开幕前就已开始。 

除财务委员会和起草委员会外，每个委员会从三个组中选出一名主席和两名副主席担任负
责人，并选出一名报告员。经委员会负责人批准后，报告员向大会全会提交审议情况报告。 

参与委员会工作的权利在下表 2 中列出。没有机构职能的人员(陪同部长的官员、辅助人员
和其他人员)不享有任何参与权。 

技术委员会 (标准制订，周期性/一般性讨论)

常设委员会

全会

总务
委员会

证书
委员会

起草
委员会

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

标准实施
委员会

财务
委员会

主席
三名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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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委员会：发言权、提出修正案的权利和表决权 

 发言权 提出修正案的权利 表决权 * 

到会部长 
《议事规则》第 2 条 
第 2(a)款 

无 无 无 

代表 
《章程》第 3 条第 1 款 

有 有 有，若是委员会成员 

顾问和替补代表 
《章程》第 3 条第 2 款 
和第 7 款 
《议事规则》第 1 条 
第 2 款和第 3 款 

有，若是委员会成员或 
经代表授权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4 款 

有，若是委员会成员或 
经代表授权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4 款 

有，若是委员会成员 

被委派替代顾问的人员 
《议事规则》第 2 条 
第 2(i)款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席位
空缺时，条件与顾问相同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席位
空缺时，条件与顾问相同 

仅在其填补了顾问的
席位空缺时，条件与
顾问相同 

国际政府间组织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5(c)款 

经主席允许可发言 无 无 

来自非成员国的观察员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5(a)款 

经主席允许可发言 无 无 

民族解放运动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5(b)款 

经主席允许可发言 无 无 

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议事规则》第 36 条 
第 6 款 

经负责人一致同意可发言 无 无 

* 见下文 6.7 节。 

6.1. 常设委员会 

在每届大会的开幕会议上设立下列常设委员会： 

6.1.1. 证书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8 条和第三部分) 

固定组成：政府代表、雇主代表和工人代表各一名。 

职责： 

• 审查代表及其顾问的证书以及与之有关的任何异议，或与未能交存一名雇主代表或工人代表
的证书有关的任何异议； 

• 审查关于政府有义务支付其三方代表团费用的任何控诉，或关于代表或顾问无法出席大会的
任何控诉。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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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 总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7 条) 

固定组成：28 名政府成员、14 名雇主成员和 14 名工人成员。 

职责：审议并报告大会转交其处理的任何事项。这些事项通常因其性质或预期仅会引发的有限
讨论而不必专设一个完整的技术委员会予以处理(例如，废除或撤销标准；对经修正的《2006 年
海事劳工公约》的修正案；接纳新成员国)。 

6.1.3. 标准实施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0 条) 

非固定组成：成员不限。 

职责： 

(1) 对实施公约与建议书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总报告进行一般性讨论。 

(2) 讨论每年涉及不同主题的由专家委员会开展的普遍调查。 

(3) 讨论成员国严重违反其报告义务和向主管当局提交公约和建议书义务的情况。 

(4) 讨论成员国为实施已批准的公约而采取的措施。根据专家委员会报告中提出的观察意见，
并考虑到专家委员会确定的某些标准，该委员会在届会开始时通过一份案例清单，一般包
含 24 个案例，对这些案例进行单独讨论。经过这些讨论后，该委员会将在专门会议上通过
对每个案例的结论。 

6.1.4. 财务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11 条) 

固定组成：每个成员国各派一名政府代表。 

职责：审查计划和预算，成员国之间的会费分摊安排，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欠缴会费成员国提
出的允许其参加表决的请求以及其他财务和行政事项。 

6.1.5. 起草委员会(《议事规则》第 9 条) 

组成：对于提交审议的每份文书，最多三名政府代表或顾问、最多三名雇主代表或顾问、最多
三名工人代表或顾问，以及相关委员会的报告员和大会法律顾问。 

职责：审议提交的任何文书(主要是国际劳工标准，但也包括宣言形式的庄严决议)的起草事项，
并确保以大会官方语言起草的此类文书文本之间的一致性。还就提交的起草问题提出建议。 

6.2. 技术委员会 

劳工大会设立技术委员会审议议程上的技术议题。每届大会上，这些委员会的数量和目的
均有所不同。这些技术议题可用于通过一项文书(公约和/或建议书)，或用于开展一般性讨论或
周期性讨论。 

6.2.1. 标准制订委员会 

拟定和通过公约和建议书的常规程序是两次讨论，即在连续两届大会上讨论一项拟议标准。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ed_norm/---relconf/documents/meetingdocument/wcms_837697.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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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讨论以劳工局报告中提出的拟议结论草案为基础。第二年，文书草案构成讨论的
基础。该委员会将把在其讨论期间修订并经起草委员会审核的结论或文书草案提交大会全会通
过。文书需要在最后的记录表决中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票才能被大会通过(见劳工组织文书起草手
册：快速指南)。 

 图 4. 劳工大会的标准制订程序 

 

6.2.2.  其他技术委员会 

“一般性讨论”议题也由技术委员会处理。这类委员会的常规程序是： 

(1) 在劳工局报告的基础上进行一般性讨论； 

(2) 任命一个三方起草小组，拟定关于该问题的成果文件草案(若干结论草案或一份决议草案)； 

(3) 审议对起草小组拟定的案文草案的修正案，并在委员会通过后，提交大会最后通过。大会
通常以简单多数或协商一致方式予以通过。 

根据经 2022 年修正的《2008 年国际劳工组织关于争取公平全球化的社会正义宣言》纳入
的“周期性讨论”议题按照与一般性讨论类似的方式处理。 

第二次讨论

第一次讨论

各委员会

拟议结论

技术委员会：
修正过程

起草委员会

全会 通过拟议结论

各委员会

公约和/或建议书草案

技术委员会：
修正过程

起草委员会

全会 经最后的记录表决
通过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ju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260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jur/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426014.pdf
https://www.ilo.org/wcmsp5/groups/public/---asia/---ro-bangkok/---ilo-beijing/documents/publication/wcms_2202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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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5. 一般性/周期性讨论委员会的工作 

 

7. 决定 — 表决 

劳工大会尽一切努力以协商一致方式作出决定。协商一致的特点是没有代表提出任何反对
意见，阻碍通过有关决定。 

某些决定，如通过新的公约和建议书以及通过计划和预算，需要在全会上进行表决。在各
委员会中，当一项决定只能通过投票通过时，会对投票进行加权，以确保委员会中的政府成员
组、雇主成员组和工人成员组各自拥有同等的投票权。 

在下列情形下，将中止代表在大会全会和各委员会中的投票权： 

不完整代表团 
(《章程》第 4 条第 2 款) 

拖欠会费 
(《章程》第 13 条第 4 款， 

《议事规则》第八部分) 

任何成员国，若仅指派了一名雇主代表但未指派
工人代表，反之亦然，则剥夺这位被指派代表(及
其在委员会中的顾问或替补代表)在大会及其各委
员会中的表决权。 

任何成员国，若已拖欠劳工组织会费至少两年，
则剥夺该国三方代表团全体成员(政府、雇主和工
人代表及顾问)在大会及其各委员会中的表决权，
除非大会以三分之二多数票批准与有关国家的财
务安排并允许其代表团参加表决。 

 

委员会 1. 在劳工局报告
的基础上进行
一般性讨论

3. 讨论对成果
文件草案的
修正案

4. 通过成果文件
(决议、结论或
其他文本)草案

大会全会 5. 通过成果文件
(决议、结论或
其他文本)

时 间 线

2. 起草小组
拟定成果
文件(结论
或其他文
本)草案

设立 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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